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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投資不動產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四條之一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第七十五條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所稱主要部分為自用，

係指使用面積百分之五

十以上為自用者。 

原為自用而購買之

不動產，後變更成為部

分非自用，除有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四

條之一及第五條情形

外，其自用比率應符合

前項主要部分為自用之

比率規定。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

二項第二款所稱短期，

係指自所有權移轉之日

起一年以下者。 

銀行有特殊原因，

經提出購置作為自用之

具體計畫，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函報主管機

關核准者，前項所定短

期最長得為二年。但屬

購買土地建造自用不動

產者，最長得為七年。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稱就地重

建，係指原建築物全部

拆除而重行建築。 

銀行投資本法第七

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之

非自用不動產，應事先

檢具不動產投資計畫

第三條 本法第七十五條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款

所稱主要部分為自用，

係指使用面積百分之五

十以上為自用者。 

原為自用而購買之

不動產，後變更成為部

分非自用，除有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五

條情形外，其自用比率

應符合前項主要部分為

自用之比率規定。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

二項第二款所稱短期，

係指自所有權移轉之日

起一年以下者。但有特

殊原因，經提出購置作

為自用之具體計畫，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函

報主管機關核准者，最

長得為二年。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稱就地重

建，係指原建築物全部

拆除而重行建築。 

銀行投資本法第七

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之

非自用不動產，應事先

檢具不動產投資計畫

書、使用該不動產之機

構團體業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

文件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有關第二項排除主要部

分為自用之例外情

形，配合本辦法增訂第

四條之一，酌作修正。 

三、第三項但書移列第四項

並酌作修正。增訂銀行

購買土地建造自用不動

產者，得不受最長得延

長為二年之限制： 

(一)本條文有關「短期」

最長為二年之規定，

對銀行購地自建自用

不動產或與建設公司

合建分屋取得自用不

動產者，自銀行取得

土地所有權至該等不

動產建造完成，所需

年限常有超過二年之

情事，爰現行規定已

對銀行投資不動產之

實務產生窒礙。 

(二)為解決前揭實務執行

之問題，並考量銀行

以購地自建或與建商

合建分屋之方式取得

自用不動產所需時間

並不一致，尚難訂定

單一處理期限之規

範，爰將銀行購買土

地建造自用不動產者

之年限排除最長為二

年之限制。但考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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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使用該不動產之機

構團體業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

文件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書件，函報主管

機關洽會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意見核准後，

始得投資。 

主管機關對銀行檢

具之前項計畫書、證明

文件及書件認有不符

者，得請其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

不符者，主管機關應予

否准。 

指定之書件，函報主管

機關洽會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意見核准後，

始得投資。 

主管機關對銀行檢

具之前項計畫書、證明

文件及書件認有不符

者，得請其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

不符者，主管機關應予

否准。 

期」仍應定有年限規

定，綜整實務所需建

造工期及申請執照等

行政程序所需時間，

爰訂定最長年限為七

年。 

三、其餘項次規定依序順

移。 

第四條 銀行因下列非屬

新投資之情事而持有超

逾自用所需之不動產，應

儘速處分，處分前不受前

條自用比率之限制，並應

計入本法第七十五條第

三項投資非自用不動產

限額規範： 

一、合併或概括承受其他

金融機構。 

二、配合政府公務或公共

需要、鄰地界址調整

及市地重劃等無資金

投入之權利變換。 

三、除前二款情事外之行

舍、營業用倉庫或非

營業辦公場所遷址或

裁撤。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之文化藝術或公益

之機構團體，因故未

使用銀行經主管機關

核准供其使用之不動

第四條 銀行因下列非屬

新投資之情事而持有超

逾自用所需之不動產，

應儘速處分，處分前不

受前條自用比率之限

制，並應計入本法第七

十五條第三項投資非自

用不動產限額規範： 

一、合併或概括承受其他

金融機構。 

二、配合政府公務或公共

需要及鄰地界址調

整、參與都市更新及

市地重劃等無資金投

入之權利變換。 

三、除前二款情事外之行

舍、營業用倉庫或非

營業辦公場所遷址或

裁撤。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之文化藝術或公益

之機構團體，因故未

使用銀行經主管機關

基於一致性監理原則，刪除

原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參

與都市更新」，移列俢正條

文第四條之一併同規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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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銀行投資自用不動產

後短期內遷移或裁撤者，

仍應受前條自用比率之限

制，並計入本法第七十五

條第三項投資限額規範。 

銀行將原持有超逾自

用所需之不動產，提供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之文化藝術或公益之機

構團體使用，並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得暫不處分該

不動產，不受前條自用比

率之限制。但應計入本法

第七十五條第三項投資非

自用不動產之限額規範。 

核准供其使用之不動

產。  

銀行投資自用不

動產後短期內遷移或裁

撤者，仍應受前條自用

比率之限制，並計入本

法第七十五條第三項投

資限額規範。 

銀行將原持有超

逾自用所需之不動產，

提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之文化藝術

或公益之機構團體使

用，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暫不處分該不動

產，不受前條自用比率

之限制。但應計入本法

第七十五條第三項投資

非自用不動產之限額規

範。 

第四條之一 銀行以原有

不動產參與依都市更新

條例或為加速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等相

關法律實施之重建，取得

之新不動產自用比率應

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銀行取得前項不動

產，就超逾自用部分，除

預估未來業務發展所需

者外，應儘速處分之。 

前項超逾自用部

分，於自用或處分前得暫

予出租或為其他非自用

之用途，但應計入本法第

七十五條第三項投資非

自用不動產之限額規範。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銀行以原有

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

重建取得新不動產，自

用比率放寬為百分之

二十： 

(一)銀行原有之老舊不動

產，基於都市更新條

例參與都市更新，或

依其他法律(如：目前

於立法院審議之「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獎勵條例」)

實施之重建，因法定

容積率之規定及容積

獎勵之措施，部分個

案分配或協議取得之

新不動產面積可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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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原使用面積甚多，

致無法符合使用面積

百分之五十以上為自

用之規定。 

(二)銀行以自有行舍參與

都市更新或為加速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等相關法律實施

之重建，將有助於促

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

再開發利用，復甦都

市機能，改善居住環

境，提升建築安全與

國民生活品質，增進

公共利益，爰參酌美

國等國家立法例，酌

予放寬上開自用比

率。 

三、為避免銀行資產固化，

爰於第二項規定，銀行

以原有不動產參與都

市更新取得之不動

產，有超逾自用部分，

除預估未來業務發展

所需者外，應儘速處

分。 

四、銀行暫未使用及待處分

之不動產，為提高不動

產之使用效率，於第三

項規定得暫予出租或

為其他非自用之用

途。但應計入投資非自

用不動產之限額規定。 

 


